
疑似校園霸凌事件不調查通知書 

 

    本人為          之法定代理人（父母或/監護人），因    學年

度第   學期疑似校園霸凌事件，通知貴校防制校園霸凌小組，本人

已經知悉得依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」第13條申請調查，然本人暫無意

願提出調查申請，請學校給予本人足夠之準備，包含法規資訊、 心

理建設、充裕時間等。 

    本事件校方由□老師或輔導人員觀察 □學生、家長投訴 □校園

生活問卷 □媒體事件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之管道得知，本人已

獲學校告知此為法定通報事件，依規定校方應主動通報主管機關，並

就事件進行初步調查，召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，開始處理程

序，惟本人經深思結果，決定不依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」之規定提出

申請調查，請學校依本通知書訴求停止調查程序。 

 

此致     市立臺中一中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理人（父母或監護人）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
